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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2009 年 5 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修正案，将包括全氟辛基磺酸（PFOS）及

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F）在内的 9 种 POPs 新增列入公约受控清单。

PFOS 类被列入附件 B，公约详细列出了 12 种“特定豁免用途”和 8 种“可接受

用途”。2019年 5月，POPs公约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PFOS类

豁免用途的修正案，保留了 1 项可接受用途（生产和使用，仅在农业用途中，

以氟虫胺（化学文摘社编号：4151-50-2）作为活性成分用于控制切叶蚁（美叶

切蚁属和刺切蚁属）的昆虫毒饵）和 2 项特定豁免用途（使用，只用于闭环系

统的金属电镀（硬金属电镀），以及已安装系统（包括移动和固定系统）中的用

于抑制液体燃料蒸汽和用于扑灭液体燃料火灾（B类火灾）的消防泡沫）。 

2013年 8月 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关于新增列 PFOS类等 10种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修正案；2014年 3月 26日正式对我国生效，我国保留了 7种可接

受用途（包括：（1）照片成像；（2）半导体器件的光阻剂和防反射涂层；（3）

化合物半导体和陶瓷滤芯的刻蚀剂；（4）航空液压油；（5）只用于闭环系统的

金属电镀（硬金属电镀）；（6）某些医疗设备（如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ETFE）

层和无线电屏蔽 ETFE 的生产，体外诊断医疗设备和 CCD 滤色仪）；（7）灭火泡

沫）和 6 种特定豁免用途。2019 年 3 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1 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禁止生产、流通、

使用和进出口林丹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10

号），仅保留 PFOS类在我国的 7种可接受用途。2022年 12月发布的《国家重点

管控新污染清单（2023 版）》要求，禁止 PFOS 类的生产、加工使用（用于生产

灭火泡沫药剂的用途豁免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进出口。同时要求：已禁止

使用的，或者所有者申报废弃的，或者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且需要销毁的

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危险废

物鉴别标准判定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实施环境管理。 

从我国 PFOS 类生产、使用的管控历程来看，我国 PFOS 类生产历史复杂、

应用领域较多，PFOS类往往起到“工业味精”的作用，因而含 PFOS类废物来源

较广泛，数量较大。公约在我国生效后，我国不仅面临 PFOS 类的淘汰工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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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历史库存和废物的处置和管理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关于含 PFOS 类废物的

管理还处于起步状态，关于含 PFOS 类废物管理的政策和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因

此，为了有效控制含 PFOS 类废物的环境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结合

我国现在的危险废物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完善含 PFOS 类废物的管理标准体系是

十分必要的。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发的“中国

PFOS优先行业削减与淘汰项目”在 PFOS生产、消防行业、农药行业、电镀行业

等开展了一系列技术示范项目，相关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

了工作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撑。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国环危险废物

处置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沈

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心）、上海

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无锡能之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归零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汇友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锁龙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2 标准制定必要性 

2.1 满足履约需求 

2009 年 5 月，包括 PFOS 类在内的 9 种 POPs 被列入公约受控清单，PFOS 类

被列入公约附件 B。根据公约第六条提出的“减少或消除源自库存和废物的排

放的措施”要求：缔约国应对由 POPs 公约附件 A 或 B 所列化学品构成或含有此

类化学品的库存、和由附件 A、B 或 C 所列某化学品构成、含有此化学品或受其

污染的废物，包括即将变成废物的产品和物品，实施管理。关于向关废物管理

的具体要求包括：缔约方应制订适当战略以便查明由附件 A、B 或 C 所列某化学

品构成、含有此化学品或受其污染的正在使用中的产品和物品以及废物;尽可能

切实可行地查明由附件 A 或 B 所列化学品构成或含有此类化学品的库存并酌情

以安全、有效和环境无害化的方式管理库存。所列特定豁免或可接受的用途已

不再允许其使用之后，应被视为废物并应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此类废物、包

括即将成为废物的产品和物品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予以处置、收集、运输和储

存;其中，处置的含义是以销毁其 POPs 成分或使之发生永久质变的方式予以处

置，从而使之不再显示出 POPs的特性，不得采用可能导致POPs回收、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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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直接再利用或替代使用的处置行为。 

同时公约还要求，应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

有关机构密切合作制定进行销毁和永久质变的必要标准。巴塞尔公约框架下，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 POPs的无害化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针列入公约的 PFOS类、

PFOA 类和 PFHxS 类（POP-PFASs），2023 年修订通过了《Technical guidelines on the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wastes consisting of, containing or contaminated with 

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 its salts and perfluorooctane sulfonyl fluoride (PFOSF),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 its salts and PFOA-related compounds, and perfluorohexane 

sulfonic acid (PFHxS), its salts and PFHxS-related compounds》，其中对含 POP-PFASs 类废

物的装卸、收集、包装、运输、贮存等环节的无害化管理，分别按液体/半液态

废物、固态废物，提出了一般性的技术建议与要求，这些建议与要求为规范含

PFOS 类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构建了基本框架，但仍需要制定更为详细的技术

规范，以促进相关废物的规范化管理水平，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2.2 PFOS 的危害特性 

PFOS 具有持久性，并具有生物累积和生物放大特性，具有远距离迁移的能

力，可与血液和肝脏中的蛋白质结合对人体产生伤害，对哺乳动物具有急性毒

性、慢性毒性、延迟毒性和生态毒性。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认为 PFOS 可

能对人类致癌，将其归为 2B类致癌物。 

2.3 国内 PFOS 管理趋严 

自 2009 年发布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要求“限值新建 1

万吨/年以下氢氟酸、电解法制全氟辛基磺酸盐（PFOS）和全氟辛酸铵（PFOA）、

高纯级以外的六氟化硫等生产装置”，该意见是中国第一个限制 PFOS 的产业结

构调整政策。 

2011 年，发展改革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新建、

改扩建 PFOS 生产装置被列入目录限制类产业，含 PFOS 类有害物质的涂料列为

国家淘汰类的落后产品。 

2012 年 10 月，为深入贯彻落实 POPs 公约国家实施计划，原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颁布《全国主要行业 POPs 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规划指出PFOS作为公约中新增的受控物质，要适时深入开展 PFOS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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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以及污染场地情况调查，全面评估其环境风险。 

2013年 12月，原环境保护部、海关总署发布《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

化学品目录》，PFOS 被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 

2014 年 4 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全面启动

名录中化学品的环境管理登记工作，PFOS 也被列入该名录。 

2015 年，PFOS 类物质被列入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等联合发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对其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

运输等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管理。 

2016年 5月，发展改革委、原环境保护部发布《清洁生产审核办法》，要求

使用 PFOS 进行生产的企业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PFOS 类物质被认定为有毒物质。 

2017 年，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

品名录》，PFOS再次被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 

2018 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名录》，将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中 PFOS 产品被列为“高污染、高环境风

险”产品。 

2018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等 14 部门联合发布了我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

国家实施计划（增补版），要求开展 PFOS 生产/加工企业的调查统计、研发和推

广 PFOS 替代品和替代技术、开展新增列 POPs 废物环境管理研究等系列措施，

从而实现严格限制并逐步消除 PFOS目的。 

2019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生

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林丹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公告》，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26日起，禁止 PFOS除可接受用途外的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 

2019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决定自 2019 年 3 月 22 日起，不再受

理和批准含氟虫胺（在环境中能够降解为 PFOS）相关农药产品的登记；自 2019

年 3月 26日起，撤销含氟虫胺农药产品的农药登记和生产许可；自 2020年 1月

1日起，禁止使用含氟虫胺成分的农药产品。 

2019年 10月，在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可接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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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 PFOS生产装置被列入限制类产业，PFOS类产品被列为国家淘汰类的落后产

品。 

2019年 12月，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联合发布《中国严格

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20 年），PFOS 再次被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

毒化学品目录。 

2020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布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PFOS 再次被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名录规定禁

止使用的 POPs公约受控化学物质被列为危险废物。 

202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化学品环境国际公约管控物质统计调查制度》，

PFOS类物质的产能产量、库存量、使用量、用途或去向等被列入调查内容。 

2022 年 12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等 6 联合部门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

单（2023年版）》，禁止 PFOS类的生产、加工使用（用于生产灭火泡沫药剂的用

途豁免至 2023年 12月 31日）、进出口。 

2.4 国内含 PFOS 类废物管理标准不健全 

巴塞尔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关于对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构成、

含有此类污染物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一般性技术准则》中要

求，PFOS 含量超过 50 mg/kg 的废物应当进行环境无害化管理。欧盟 2019 年

POPs 条例规定，PFOS 的处置采用 50 mg/kg 作为固体废物毒性物质（PFOS）含

量限值。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的危险废物 HW49 其他废物类别（废物

代码为 900-053-49）中，包括已禁止使用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

尔摩公约》受控化学物质；所有者申报废弃的，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接收

且需要销毁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受控化学物质。我

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相关鉴别指南对于危险废物中 PFOS 类的浓度限值尚

未明确，故对 PFOS 含量超过 50 mg/kg 的部分废物，其相关废物环境管理属性

尚不明确。 

3 编制依据 

（1）公约要求 

https://www.stats.gov.cn/fw/bmdcxmsp/bmzd/202302/t20230215_1907103.html#:~:text=%E4%B8%BA%E4%BA%86%E8%A7%A3%E5%85%A8%E5%9B%BD%E6%B6%89%E6%8C%81%E4%B9%85%E6%80%A7%E6%9C%89%E6%9C%BA%E6%B1%A1%E6%9F%93%E7%89%A9%EF%BC%88POPs%EF%BC%89%E5%92%8C%E6%B1%9E%E7%9A%84%E6%9C%89%E5%85%B3%E8%A1%8C%E4%B8%9A%E7%94%9F%E4%BA%A7%E3%80%81%E5%8A%A0%E5%B7%A5%E4%BD%BF%E7%94%A8%E3%80%81%E5%BA%93%E5%AD%98%E7%AD%89%E6%83%85%E5%86%B5%EF%BC%8C%E4%B8%BA%E6%88%91%E5%9B%BD%E5%B1%A5%E8%A1%8C%E3%80%8A%E5%85%B3%E4%BA%8E%E6%8C%81%E4%B9%85%E6%80%A7%E6%9C%89%E6%9C%BA%E6%B1%A1%E6%9F%93%E7%89%A9%E7%9A%84%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6%91%A9%E5%85%AC%E7%BA%A6%E3%80%8B%E5%92%8C%E3%80%8A%E5%85%B3%E4%BA%8E%E6%B1%9E%E7%9A%84%E6%B0%B4%E4%BF%A3%E5%85%AC%E7%BA%A6%E3%80%8B%E6%8F%90%E4%BE%9B%E5%8F%AF%E9%9D%A0%E7%9A%84%E6%95%B0%E6%8D%AE%E8%B5%84%E6%96%99%EF%BC%8C%E4%B8%BA%E5%90%84%E7%BA%A7%E6%94%BF%E5%BA%9C%E5%88%B6%E5%AE%9APOPs%E5%92%8C%E6%B1%9E%E6%9C%89%E5%85%B3%E7%8E%AF%E5%A2%83%E7%AE%A1%E7%90%86%E6%94%BF%E7%AD%96%E5%92%8C%E8%AE%A1%E5%88%92%E3%80%81%E5%8A%A0%E5%BC%BA%E7%8E%AF%E5%A2%83%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6%8F%90%E4%BE%9B%E4%BE%9D%E6%8D%AE%EF%BC%8C%E4%BE%9D%E7%85%A7%E3%80%8A%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BB%9F%E8%AE%A1%E6%B3%95%E3%80%8B%E5%92%8C%E3%80%8A%E7%8E%AF%E5%A2%83%E7%BB%9F%E8%AE%A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8%A7%84%E5%AE%9A%EF%BC%8C%E5%88%B6%E5%AE%9A%E6%9C%AC%E8%B0%83%E6%9F%A5%E5%88%B6%E5%BA%A6%E3%80%82%20%E4%BA%8C%E3%80%81%E8%B0%83%E6%9F%A5%E5%AF%B9%E8%B1%A1%E5%92%8C%E8%8C%83%E5%9B%B4,%E8%B0%83%E6%9F%A5%E5%AF%B9%E8%B1%A1%E5%92%8C%E7%BB%9F%E8%AE%A1%E8%8C%83%E5%9B%B4%E4%B8%BA%EF%BC%9A%E5%85%A8%E5%9B%BD%E5%90%84%E7%9C%81%E3%80%81%E8%87%AA%E6%B2%BB%E5%8C%BA%E3%80%81%E7%9B%B4%E8%BE%96%E5%B8%82%E8%BE%96%E5%8C%BA%E5%86%85%E5%85%A8%E6%B0%9F%E8%BE%9B%E5%9F%BA%E7%A3%BA%E9%85%B8%E7%B1%BB%E5%8C%96%E5%90%88%E7%89%A9%E3%80%81%E5%85%AD%E6%BA%B4%E7%8E%AF%E5%8D%81%E4%BA%8C%E7%83%B7%E3%80%81%E5%8D%81%E6%BA%B4%E4%BA%8C%E8%8B%AF%E9%86%9A%E3%80%81%E6%B0%AF%E5%8C%96%E7%9F%B3%E8%9C%A1%E3%80%81%E5%85%A8%E6%B0%9F%E8%BE%9B%E9%85%B8%E5


6 

 

公约要求缔约国应对由公约附件所列化学品构成或含有此类化学品的库存、

和由所列某化学品构成、含有此化学品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施管理,缔约方应查

明由公约所列某化学品构成、含有此化学品或受其污染的正在使用中的产品和

物品以及废物并酌情以安全、有效和环境无害化的方式管理库存、处置废物。

通过制定相关标准，有助于我国履约工作的开展。 

（2）危险废物相关政策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实施后，我国危险废物

管理更加严格。202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

能力改革实施方案》；2021-2022年，生态环境部陆续发布相关文件，加强危险

废物鉴别，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 

（2）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管理相关标准规范 

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理处置需要全过程监管，危险废物的申报登记、分类、

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包括危险废物的标识、包装和

运输文件的要求等。本标准管理类别分为含PFOS类废物产生单位、含PFOS类废

物收集单位、含PFOS类废物贮存单位、含PFOS类废物运输单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G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JT/T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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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4 编制原则 

（1）科学合理防范风险：2023 年 5 月 1 日至 12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巴

塞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构成、

含有此类污染物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一般性技术准则》中将

PFOS 类的低浓度值设定为 50mg/kg，超过该限值的含 PFOS 类废物应进行无害化

处置，且不应通过稀释降低废物中 PFOS 物质含量。本标准据此要求，以全过程

风险防范为根本目标，对废物收集、贮存环节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化要求。 

（3）坚持分级分类管理：由于我国关于对含 PFOS 类废物的环境管属性尚

未明确规范，但由于 PFOS 类物质已被列入相关国际公约与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

名录，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报废的 PFOS 类应属危险废物，其它含 PFOS 类

废物经过危险废物鉴别后也可能会被判定为危险废物，但废物中 PFOS 类物质含

量超过 50mg/kg，但又未进行危险废物鉴别的废物，其环境管理属性尚不明确。

据此情况，本标准对相关含 PFOS 类废物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不同管理要求。

具体而言，属于危险废物的，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废物管理，对于废物中

PFOS类浓度超过低浓度限值，但管理属性不明的含 PFOS类废物宜参照危险废物

进行管理。 

（3）特定性与深入性相结合：含 PFOS 类废物本身具有与 PFOS 类物质相关

的特定危害特性，与一般固体废物或工业危险废物性质差异较大，即便按照现

行法规标准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含 PFOS 类废物，排放至环境中也会因 PFOS 类的

POPs 特性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针对这种危害的特殊性，本标准对含 PFOS

类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环节及各环节风险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多年危险废

物经营管理经验，形成具体实践要求。 

5 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编制工作 

2023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发布了全球环境基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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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S优先行业削减与淘汰项目”华北地区含 PFOS类消防产品管理与处置技术知

识推广咨询项目建议书征询文件。 

2023年 11月，召开项目启动会议，邀请参编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明

确单位分工。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 月，对我国 PFOS 生产行业、应用行业现状进行广

泛调研，明确含 PFOS类废物重点来源行业。 

2024 年 1月-2024年 3月，起草标准文本草案及编制说明。 

2024年 3月 25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专家评审会，通

过专家评审，同意立项。 

2024 年 3月 27日-2024年 4月 10 日，完成团标立项网上公示。 

2024 年 5月 13日，完成团标立项。 

2024 年 3 月-5 月，标准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补充调研，并标准文

本进行了修改完善。 

（2）工作分工 

本标准编制单位包括：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国环危险废物处

置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沈阳

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心）、上海天

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无锡能之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归零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汇友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锁龙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标准牵头单位为：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负责协调中国 PFOS 优

先行业削减与淘汰项目参与单位，为本标准编制提供技术支持及各行业调研、

资料获取，在政策管理等方面负责技术把关。 

国环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责标准编制具体执行工作，包括文本编制，对接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组织召开研讨会、专家会等。 

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中心）、

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无锡能之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归零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分别负责上海、江苏、浙江等区域含含 PFOS 类废物运输、贮

存管理技术调研，并参与标准文本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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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友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锁龙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

上海、江苏等区域消防行业废物收集、运输管理技术调研，并参与标准文本修

改等工作。 

6 相关标准概况 

（1）《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对危险废物产生

单位进行的危险废物收集进行说明，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

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因素确定包装形式，对危险废物内部转运做相关规定。 

对产废单位和收集单位分类贮存未做规定。“6.1 危险废物贮存可分为产生

单位内部贮存、中转贮存及集中型贮存”；“6.2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选址、设

计、建设、运行管理应满足 GB18597、GBZ1、GBZ2的有关要求”。 

（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根据贮存危险废物类

型和贮存设施结构形式的不同，将贮存设施分为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贮

存罐区等四种类型，并有针对性提出了建设和使用要求；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当产废量较少或临时中转时可采用贮存点的形式贮存。贮存点可简化相

关环境管理要求，降低小微产废单位贮存成本。 

（3）《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根据危险废物产

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单位和场地设施的不同，将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的颜色、字体、尺寸、材质、印刷、样式等进行说明，并对分区和设施

标志提出了内容和设置要求，可提醒相关从业人员在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时注意防范危险废物的环境风险。 

7.含 PFOS 类废物产生情况 

7.1半导体行业 

在半导体行业中，PFOS 对于精确的光刻是至关重要的（光致抗蚀剂和光掩

模）。在光刻关键环节中，需要少量的辛烷磺酸相关化学物。光刻应用于实现制

造高性能的小型半导体芯片所要求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PFOS 作为光致抗蚀物质的成分，包括光照酸反应器，或表面活性物质，或

防反射涂层的成分，应用于显微光刻过程以生产半导体或者类似的电子组件或

者其他微型设备。光致抗蚀剂是一种高分子材料，是光刻过程中形成电路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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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物质。PFOS 添加到光抗蚀剂中，使其可溶于水，并且活化表面。由于在光刻

过程中需清洗光抗蚀剂，所以 PFOS不会残留在半导体设备中。 

7.2 催化剂用途 

PFOS 及其盐可作为短链制冷剂生产的助催化剂主成分，经调研国内企业，

具体年使用量为公斤级，目前已完成替代。 

7.3 纺织助剂 

国内在 PFOS 替代方面也已经研究多年，且特别是在纺织助剂的应用方面，

已经进行了替代，国内用量较少。 

7.4 原油开采助剂 

PFOS 在 2003 至 2014 年曾大量应用于石油工业，用作化学驱油剂、破乳剂、

捕集剂、压裂助剂等，2019年前已经进行了替代，国内用量较少。 

7.5 应用企业的产污分析 

全氟辛基磺酸钾、氟虫胺等产品常与其他化工产品复配制得相应产品，复

配过程中固废产污环节如下： 

（1）不再具有原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已经被消耗但保持原有基本形态的

含 PFOS 类原料或产品，包括过期，报废或不合格的产品、原料，或受污染的产

品及原料。 

（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能作为产品或/和和不能直接使用于下游产品

原料的副产物，如报废或不合格的产品、反应产生的各种衍生废物、各类工艺

（工段）产生的危险废渣和废液、拆解产生的危险废物等。 

（3）意外或事故溢出系统：来源于工业生产或使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和

PFOS 危害组分在泄漏、反应等情况下的污染物，例如工艺过程中处理过程粉尘、

洒落物、清洗废水、事故废水固废等；工艺以外的污染土壤、受污染的废液等。 

此外由于我国已经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最后一条 PFOS 生产线拆除、清洗及

废物处置工作，因此我国，应无来自 PFOS 生产行业的含 PFOS 类废物。 

7.6 含 PFOS 类废物来源归纳 

综上 PFOS及其相关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及其进入固废的途径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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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含 PFOS 类废物清单及来源描述 

PFOS类物质 应用行业 应用产品 固废来源 

全氟辛基磺酸钾 

(K
+
)、锂(Li

+
)、铵

(NH
4+
)基盐和二乙醇胺

等 

电镀行业 
金属电镀铬

雾抑制剂 

（1）废水处理污泥（包含

氟化钙污泥）（△） 

（2）电镀废渣（√） 

（3）工业清洁废物（△） 

消防行业 
泡沫灭火剂

表面活性剂 

（1）消防灭火事故产生废

水处理污泥、受污染土壤

及其他固废介质（△） 

（2）工业清洁废物（△） 

全氟辛基磺酰胺 农药行业 

杀虫剂等 

（活性成

分） 

（ 1）废弃化学品库存

（√） 

（2）废水处理污泥（△） 

（3）受污染土壤（△） 

PFOS及其衍生物 液压油 液压剂 

（1）废机油（√） 

（2）其他废弃流体（√） 

（3）受污染土壤（△） 

以上表格中，“√”建议直接按危险废物进行分类管理，“△”则需要根据

其来源工艺环评报告定性结论或危废鉴别程序判定其危险特性后，进行针对性

管理。 

8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8.1 内容说明 

（1）公约要求响应情况 

在关于 POP-PFASs 的最新的技术导则中提出的关于含 PFOS 类废物管理的

主要建议要求包括：（1）属于危险废物的应按各国有关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对相

关废物进行管理；（2）明确的液态/半液体、固态含 POPs-PFASs 类废物的主要

废物流，液态/半液体废物流主要为：含相关物质的废水、填埋场渗滤液、废水

处理污泥、液压油、消防灭火剂，固态废物流主要是各类防织物产品；（3）相

关废物应单独收集、运输、贮存不应与其他物质混合；（4）相关废物不应长期

贮存，应及时转移至有资质的处置单位进行处置；（5）贮存液态废物时，贮存

分区应有泄露防护措施。（6）废物应设置标签、标志。 

在本标准中对公约一般技术导则中的建议要求均进行了响应，并提出了更

加具有且可操作性更强的规范化要求。 

（2）依据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涉及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FOS 类废物、其

它含 PFOS类废物管理内容进行了归纳，将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FOS类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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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在标准第 4 部分进行了统一明确。 

标准针对含 PFOS 类废物产生单位、经营单位的不同，分别提出了收集、

贮存要求；考虑到 PFOS 类物质具有持久性、生物富集性，泄露至水体中会造

成较大的生态环境风险，在运输环节上，可能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风险进行了着

重考虑。针对收集、贮存和运输过程的泄露风险，提出了应急要求。 

8.2 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全氟辛基磺酸类物质进行电镀作业产生的相关废物、农

药生产产生的含全氟辛基磺酸类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运输管理；本标准适用于

含全氟辛基磺酸类废弃消防灭火剂及该类灭火剂使用后产生的相关废物的收集、

贮存和运输管理；其它行业含全氟辛基磺酸类废物收集、运输、贮存等过程的

技术要求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引用文件未注明日

期，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引用类型包括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生态环境部标准。对运输管理要求有选择地引用相关标准。 

（3）术语和定义 

对含全氟辛基磺酸类废物的定义进行了明确，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

氟辛基磺酰氟（PFOS 类）物质含量超过 50mg/kg 的废物。50mg/kg 为当前国际

公约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需进行无害化处置的低浓度含量限值，本标准的低

浓度含量限值可能随公约相关技术文件修订变化。 

收集、运输、贮存、贮存设施等术语与《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相

关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保持了一致。 

为增强对本标准的理解，对废物产生单位、经营单位、运输单位进行了定

义。 

（4）含 PFOS 类废物收集、贮存和运输的一般要求 

明确了含 PFOS 类废物按危险废物管理的范围：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规定属于危险废物的；经过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含 PFOS 类废物；以及地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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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要求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FOS 类废物。 

要求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OFS 类废物应按国家危险废物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针对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FOS 类废物在收集、运输、贮存过程的一些共

性问题进行了规定要求。要求进行标签管理，并根据公约精神，要求应酌情采

用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对含 PFOS类废物进行管理。 

本表准中未明确“含 PFOS 类废物按危险废物管理”时所说的含 PFOS 类废

物均为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的含 PFOS类废物。 

（5）含 PFOS 类废物的收集 

明确了含 PFOS 类废物在产生单位、收集单位需要遵循的一般性技术要求，

强调应分类单独收集；针对重点行业产生的典型含 PFOS 类废物包装容器给出了

选择建议，其它行业产生的含 PFOS 类包装可参考本标准选择包装容器；分别明

确了产生单位、经营单位的含 PFOS 类废物收集的工作内容，并对产生单位和经

营单位收集操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 

（6）含 PFOS 类废物的贮存 

首先提出了含 PFOS 类废物产生单位、经营单位贮存管理技术要求的一般性

要求，如含 PFOS 类废物应单独贮存，如具有其它危险特性的，应按更高等级危

险特性进行贮存等；对产废单位含 PFOS 类废物的贮存管理明确了管理要求，并

对贮存设施的选择给出了建议。 

根据调研情况，含 PFOS 类废物贮存单位均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故要求经

营单位贮存含 PFOS 类废物时应执行 GB18597； 

提出了不同行业，贮存典型含 PFOS 类废物的贮存设施需要满足的消防等级

要求。 

（7）含 PFOS 类废物的运输 

要求含 PFOS 类废物运输采取环境风险最小化的方式进行运输，且过程宜参

考宜参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执行。 

含 PFOS 类废物运输单位资质、运输车辆、运输路线进行了要求，并要求运

输单位考虑不同事故情形制定运输应急计划，对邻水路线运输进行了强调。 

（8）应急管理 

对不同形态、不同环节事故应急提出了应急建议。 


